关于见习教师规范化培训合格人员

攻读教育硕士学位的试行办法
各基层单位：
为贯彻落实《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关于印发<进一步推进上海市中小学（幼儿园）见习教师规范化培训工作的意见（试行）>的通知》文件精神，鼓励、支持中小学、幼儿园新入职教师参加与教学工作相关的硕士以上学历学位进修，不断提升新入职教师的理论素养、专业知识水平和业务能力，现根据本区实际，制定与见习教师规范化培训相结合的教育硕士专业学位教育试行办法如下：
一、申报原则

按照市教委关于“进一步建立健全见习教师规范化培训与教育硕士专业学位教育相结合的培养模式”要求，结合学校教学岗位与本人专业发展需要，坚持学有所用、学用一致的原则。
二、申报对象
已参加上海市中小学、幼儿园见习教师规范化培训并获得合格证书或正在参加此培训的中小学、幼儿园教师（须于次年6月获得合格证书）。
三、学习形式

学习形式为非全脱产，即利用工作日、双休日及寒暑假时间开展集中性培训（市教委和培训机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执行）。
四、学习周期

经入学考试合格后将进行为期2年的教育硕士专业学位的进修，并在通过教育硕士课程学习和学位论文答辩后向高校申请教育硕士学位。
五、申报程序

1、个人申请

个人向聘用单位提出书面申请，同时提交见习教师规范化培训合格证书（或区教师进修学院开具的正在参加培训的证明）以及相关学历证书的原件。申报院校限华东师范大学与上海师范大学，且符合报考条件，申请的硕士学位专业领域必须与本人任教科目一致。
2、单位审核

单位领导班子经集体讨论提出审核意见，对同意个人申报的由单位统一填写《见习教师规范化培训人员攻读教育硕士申报表》（以下简称“申报表”，见附件1），并开具“个人课程表”（见附件2）。
3、区教师进修学院审核
学校将“申报表”和“个人课程表”（一式二份）原件上报区教育学院审核，经审核同意后由区教育学院进行汇总上报。
4、教育局审批

区教育学院将“申报表”、“个人课程表”和汇总表原件上报区教育局审批备案，并将其中一份“申报表”反馈给学校。
六、学费报销

学位进修费用先由个人垫付，培训学习结束后凭本人学位证书（或学历证书）、高校学费发票以及重新签订（或变更）的聘用合同原件向教育局申请学费报销。学费报销按照个人、聘用单位、教育局各承担三分之一的办法执行。
未经申报审批或未取得学位（或学历）证书的，学费不予报销。
（暂停报销，何时执行另行通知！）

七、服务期违约责任
个人领取学费报销之前，必须与出资的聘用单位重新签订或变更原聘用合同的相关条款（见附件3），内容主要涉及聘用合同期限和违反聘用合同责任。对出资提供培训的原则上以6年为一个完整服务期（自毕业领证后的次月起算），如本人在约定的服务期内（服务期未满）提出解除合同的，应当退还已报销经费（每任教满一年减少六分之一）。
八、其他事项
1、本区其他在职在岗专任教师攻读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学位的参照本办法执行，报考院校不限于华师大、上师大，但选择的专业领域必须与本人任教科目一致，且毕业后取得的学历学位证书须经“中国高等教育学生信息网”认证（校验）通过。
2、参加全脱产学习且须调转人事档案（含组织人事关系）的不适用本办法。

九、施行日期
本办法自2013年10月15日试行，未尽事宜按有关政策要求处理。
附件：

1、见习教师规范化培训人员攻读教育硕士申报表
2、个人课程表

3、聘用合同变更书（样张）

宝山区教育局

2013年10月12日
附件1：
见习教师规范化培训人员攻读教育硕士申报表
填报单位名称：                              填报时间：
	个 人 信 息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政治面貌
	

	最高   学历
	
	毕业  时间
	
	毕业   院校
	
	所学专业
	

	参加工 作年月
	
	进本单位年月
	
	任教学科
	
	周课时量
	

	报 名 信 息

	院系  名称
	
	专业领域（代码、名称）
	

	学历学位层次
	□研究生□硕士

□博士
	学习  形式
	□全脱产□半脱产□业余
	学制时间
	

	审 批 意 见

	单位  意见

	校长（签字）：

                            单位（章）：
年   月   日

	教师进修学院意见

	院长（签字）：

                           单位（章）：
年   月   日

	区教育局意见
	局领导（签字）：

                                局人事科（章）：

年   月   日

	备注
	


制表部门：宝山区教育局人事科

附件2：
个人课程表

	区县
	宝山
	单位
	
	姓名
	

	任教学科
	
	任教年级
	

	任教课程表

	时间
	节数
	上课时间
	周一
	周二
	周三
	周四
	周五
	备注

	上     午
	
	----
	
	
	
	
	
	

	
	
	----
	
	
	
	
	
	

	
	
	----
	
	
	
	
	
	

	
	
	----
	
	
	
	
	
	

	
	
	----
	
	
	
	
	
	

	下     午
	
	----
	
	
	
	
	
	

	
	
	----
	
	
	
	
	
	

	
	
	----
	
	
	
	
	
	

	
	
	----
	
	
	
	
	
	

	
	
	----
	
	
	
	
	
	

	任教班级

教室安排
	班级
	
	教室
	
	班级
	
	教室
	

	
	班级
	
	教室
	
	班级
	
	教室
	

	学校地址：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学校盖章：

	备注


附件3：

聘用合同变更书（样张）
经甲、乙双方协商一致，同意于xxxx年xx月xx日变更xxxx年xx月xx日双方签订的聘用合同（编号：xxxxxx）。聘用合同的内容作如下变更：

1、聘用合同期限
合同期限为xx年，自xxxx年xx月xx日至xxxx年xx月xx日止。其中服务期为x年，自xxxx年xx月xx日至xxxx年xx月xx日止。
2、违反聘用合同的责任

乙方经甲方出资培训，原约定的服务期未满而提出解除本合同的，应当向甲方退还培养经费xxxxx元（每任教满一年减少六分之一）。

3、… … …
聘用合同书未变更部分的内容，双方仍继续遵照执行。

甲方（盖章） ：                  乙方（签字）：
法定代表人（签字）：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